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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署112年6月8日召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鄉村地區整

體規劃作業第10次研商會議紀錄1份，請依結論事項辦理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署112年5月31日營署綜字第1121126234號開會通知單

續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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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、本署城鄉發展分署、逢甲大學

副本：本署綜合計畫組(1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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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10次研商會議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2 年 6 月 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（視訊會議） 

參、主持人：蘇組長崇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簿)  

紀錄：喬維萱 

伍、報告事項 

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（一）為利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如期完成，請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按作業時程辦理；就各階段規劃作業進

度落後者，主要係 110 年度案件，請臺中市、臺南

市、高雄市、新竹縣、屏東縣、澎湖縣及雲林縣政府

加緊趕辦追上進度，避免延宕後續作業。 

（二）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如遭遇執行問題可即時提

出，本署將視實際情形提供必要協助。 

（三）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作業相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，應一併通知本署及顧

問團，俾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，並適時提供協助；另

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持續積極辦理相關作業，

並依管考要點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之雲端表單詳實

填報辦理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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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一步到位處理機制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滾動式檢討，就本次與會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位錄案

研議。 
 

陸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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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報告事項 

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

─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臺中市政府（含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新社區案刻進行期中報告修正事宜，包含顧問團到

府服務建議、農 4 聚落模擬及觀光休閒產業議題研

析等事項，預定 112 年 6 月底修正完成後召開期中

報告審查會議。 

（二）大安區及外埔區案係本府自辦案(同案包含都市計畫

通盤檢討)，去(111)年 11 月 14 日期中報告決議再

審後，業務單位與廠商多次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修正

情形，刻依 112 年 5 月 4 日到府訪談意見修正期中

報告，另經內部會議決議，訂於 112 年 6 月先依約

邀集審查委員及目的機關辦理現勘，瞭解重點課題

實地情形後，儘速於 112 年 7 月辦理期中報告審查

會議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學甲區案刻檢核期末報告之正確性與資料更新，另就

擴大生活圈、太陽光電及部門計畫等議題及配合國土功能

分區圖劃設作業，陸續召開 2~3 次工作會議及機關研商會

議，預定 112 年 7 月期末報告修訂完成，8 月召開期末報

告審查會議。 

◎高雄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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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110 年度補助本市辦理之六龜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案，目前廠商已檢送期末報告到府，惟因尚正調整

修正寶來不老地區觀光發展規劃、農村聚落發展規

劃及處理地方空間發展需求意見中，期間持續召開

府內工作會議並與六龜區公所討論規劃內容，另就

相關空間規劃議題已於 112 年 6 月 6 日邀集中央相

關部會及市府各局處召開機關協商會議討論，將請

廠商儘快依照協商會議各機關意見調整修正期末規

劃內容，並另擇期安排地方說明會與地方溝通後，

再行召開 期末報告審查。 

（二）112 年度本市補助辦理之大樹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案，刻正研擬招標文件內容，後續將儘速進行辦理

採購相關作業程序，並完成與廠商簽約事宜。 

（三）茂林區案刻辦理議會墊付程序，後續將儘速進行辦

理採購相關作業程序，並完成與廠商簽約事宜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新豐鄉案於 112年 5月 30日檢送期中報告，近期為配

合工作坊及拜訪地方事宜，預定 6 月底前召開期中審查會

議。 

◎屏東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三地門鄉及霧臺鄉案，查廠商業於 112 年 6 月 6 日

提交期末報告書，本府已訂於 112 年 7 月 4 日召開

該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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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瑪家鄉案，業於 112 年 4 月份完成勞務採購並訂約

作業，刻正辦理本府內請款製據程序，執行進度依

契約期程已於 112 年 6 月 9 日完成計畫期初審查會

(細部計畫書)。 

（三）來義鄉案，本府刻正辦理墊付作業事宜，惟因值議會

定期會會期，不克辦理，另俟臨時會再排定審議。又

為利推動屏東縣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，

本府另以 112年 6月 6日屏府地用字第 11222221300

號函檢陳「屏東縣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分工

計畫（草案）—以屏東縣來義鄉為示範」至貴署徵求

同意辦理中。 

◎澎湖縣政府 

馬公市及湖西鄉案於 112年 5月 23日檢送第二次修正

期中報告書，預定於 112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8 日期間召

開工作會議審查期中報告書，預定 112 年 6 月底前完成期

中報告審查事宜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莿桐鄉案於 112年 5月 18日召開期中審查，決議為審

查不通過，修正後再審。會議紀錄近期業已函文，會請執行

團隊儘速修正，修正後縣府會通盤檢視修正內容，也會請

執行團隊提出執行困難與遇到的問題，縣府亦會請求署內

幫忙本案，預計 112 年 6 月底左右和署內一同檢視與解決

團隊所與到的問題，俾讓本案繼續執行，預計於 112 年 8

月份左右再召開第 2次的期中審查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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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嘉義縣政府 

（一）阿里山鄉、番路鄉、竹崎鄉案業於 112年 5月 30日

函發期中會議紀錄審查通過，預計 112 年 6 月儘速

辦理請款。 

（二）義竹鄉案預算業經議會 112年 5月 22日同意墊付，

因人力因素尚須一些時間，預計 112 年 9 月前將依

規續辦招標作業。 

◎臺東縣政府 

預計 112年 6月底前儘速辦理請款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因人力不足，業務繁重，故準備發包資料常常做做停停。

另因業務承辦無辦理發包經驗，對於發包程序的細節較生

疏，故準備工作進度較緩慢。又辦理發包之簽呈於 112 年

5月初送核，但同時順移會辦府內相關單位(採購中心、法

制科、主計處、建設處)，中間針對各單位所提意見來回修

改，耗費很多時間。本府會儘速趕辦公開招標事宜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

瑞芳區案業於 112 年 6 月 1 日期初報告備查，預定 6

月底前完成地方訪談，以及 112年 12月初提交期中報告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
（一）瑞穗鄉案第一期款簽辦中，預計 112 年 6 月底前儘

速辦理請款。 

（二）新城鄉案因 112 年 3 月業務調整，將儘速辦理採購

相關作業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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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苗栗縣政府 

後龍鎮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招標文件目前呈核中，預計

112年 6月底發包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112年度和美鎮案件，彰化縣政府已提送本縣議會辦理

墊付程序中，並預計 112 年 7 月上網招標，目前無遭遇執

行困難。 

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顧問團（逢甲大學） 

本顧問團透過督導會議，調整縣市進度，顧問團會按進

度協助縣市政府解決問題，如果地方輔導遇到問題，適時

與署裡討論解決方式，辦理規劃作業 

 

議題二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一步到位處理機制（按發言順

序） 

◎高雄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貴署基於提高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效率，提出法定

書圖（變更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書、國土功能分區圖

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）得同步辦理之一步到位處理機制， 

考量目前鄉規所涉及土地計畫與管制內容，與都市計畫之

細部計畫之不同使用分區土管及都設準則相似，建議貴署

評估參考都市計畫做法，提供縣市政府得於變更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書研訂相關規定作為土地使用管制依據 ，

無須再透過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，並於計畫書與功能分

區圖陸續公告實施後，再另予發佈管制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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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寰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

目前各鄉規案希望儘快完成，但是目前土管規則、開發

方式等尚未定案，而且期末階段需要就鄉規成果辦理民眾

說明會。這樣會不會有說明會向民眾簡報的內容，與後續

實際執行的內容差異過大的問題？ 

◎桃園市政府 

請問國土功能分區圖提供格式為何? 

◎臺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會議資料提及「…依據當地空間發展構想，提出土地

使用計畫，指明具體空間發展之區位、機能及規

模….，….由應經申請同意調整為免經申請同意」，

此作法是否算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。 

（二）在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（草案，112年 2 月版本）

第 4 條規定編定使用地計 5 款，其中一款為「其他

使用地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指定供當地特

殊保育或發展使用範圍。」，以鄉規案執行個案為

例，經盤點聚落確實有新增活動中心的需求，且地

方具共識、計畫可行及急迫性等，因有具體土地範

圍，在鄉規裡可否將其編定為「其他使用地」？如可

編定為「其他使用地」似可免循另訂土管途徑，即免

將應經申請同意調整為免經申請同意。 

（三）（承上），鄉規案如可編定為「其他使用地」之工具，

程序上是否依需國土法第 22 條規定製作國土功能

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一併核定後公告。然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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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避免衍生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，因此在相關條

件設定上，應更加嚴謹（如主管機關認同且經費已

到位等），建請貴署納入考量。 

（四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「其他使用地」在鄉

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之何種情況下可適用，請貴署協

助舉例說明。 

（五）關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程序一步到位示意圖，國土

功能分區圖、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需於法定計畫公告

後再分別公告、發布，然「國土功能分區圖」及「使

用管制規則」兩者間是否有前後順序之規定，可否

併行處理，建請貴署協助釐清。再者，計畫、分區圖

及另訂土管一次審定分階段公告，各階段公告時程

需間隔多久始符合規定? 

（六）(續上)上述各階段作業，倘於未來於國土計畫法修

法時有無可能調整為一併公告、發布？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關於規劃一步到位處理機制部分，若公共設施或部

門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相關政策，且經費

也到位，後續於法定計畫書公告實施後，即可進行

興建作業。 

（二）關於法定計畫書研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，依據

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項規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，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

用指導事項，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，並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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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；其與都市計畫法規定不同，

爰法定計畫書應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分開，且雖法

定書件形式不同，透過審查程序使作業時程一致性。 

（三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開發方式尚未定案部分，

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預定 112 年 6 月底前召

開機關研商會議，至開發方式部分，除本署業於近

期舉行座談會討論相關議題外，建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於規劃過程中釐清開發方式推動困難之緣由，

包含公共設施之規劃、用地留設、興闢作業、或土地

由農地調整為可建築土地等因素，俾利規劃作業順

利進行及政策制度檢討。 

 

 










